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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班研究生規定 
  

 

一、入學資格 

（一） 獲有碩士學位經本所博士班入學考試通過者。 

（二） 依「國立臺灣大學學生逕行修讀博士學位辦法」規定提出申請，並經本所研究生學務小組

審核通過。  

（三） 本校其他系所博士班學生，修讀滿一年以上者，經本所專任教師同意擔任指導教授，並經

研究生學務小組審查通過後，得轉入本所博士班就讀。申請人須繳交本所指導教授同意書，

以及申請計畫書，內容包括過去的研究與實務經驗、轉所的理由與考量，以及未來研究方

向等。 

二、指導委員會 

（一） 每位博士班研究生（以下簡稱博士生）應於入學後即洽定指導教授。博士生如未選定指導

教授，得先選定博士班導師指導選課及有關事宜。如未自行選定，則由研究生學務小組指

派本所教師擔任導師。 

（二） 指導教授須為：(1)本所專任教師，或(2)本所合聘教師。若非上述教師則須另請一位本所

專任或合聘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 

（三） 經第 2 款所列指導教授之建議或同意，得另覓非第 2 款所列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兩位

指導教授皆須於「博士論文指導教授同意書」及後續相關表單上簽名。 

82.02.27所務會議通過 94.06.05所務會議修正 
89.04.12所務會議修正 95.09.27所務會議修正 
90.02.28所務會議修正 96.03.14所務會議修正 
91.02.27所務會議修正 97.03.05所務會議修正 
91.03.06所務會議修正 99.06.23所務會議修正 
91.06.12所務會議修正 99.09.29所務會議修正 
92.02.26所務會議修正 100.03.02所務會議修正 
92.09.24所務會議修正 102.05.22所務會議修正 
93.09.22所務會議修正 102.12.04所務會議修正 
94.05.18所務會議修正 

 
103.09.17所務會議修正 
105.02.24所務會議修正 
106.02.22所務會議修正 
106.04.19所務會議修正 
106.11.22所務會議修正 
107.06.20所務會議修正 
107.11.21所務會議修正 
109.02.26所務會議修正 
109.09.23所務會議修正 
109.12.23所務會議修正 
111.05.18所務會議修正 
111.07.14所務會議修正 
112.03.15所務會議修正 
113.05.22所務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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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每位博士生應成立一指導委員會，其成員由指導教授推薦，填具「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暨指

導委員會同意書」，由本所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至少二人，與指導教授共同組成指導委員

會，指導該生之課程、論文及與博士學位有關事項。 

（五） 指導委員會應至少包括所外委員一人。 

（六） 指導教授之更換，可由指導教授或博士生向所長提出申請，經所長同意後行之。 

（七） 指導委員會委員之更換由指導教授向所長提出申請，經所長同意後行之。 

三、學程進展及考試 

（一） 博士生在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前，每學期需提出書面資料，以做為所方評鑑之依據。 

（二） 博士生必選「規劃與設計史」或「空間的社會分析」其中一門課程，入學前已修過者得免

修。 

（三） 博士生未曾修習本所實習課者應修習一門3學分（含）以上實習課或擔任一門3學分（含）

以上實習課助教。 

（四） 入博士班後（直升博士班者取得博士生身分後）修滿24學分以上者得申請資格考試。此24

學分可在本所或相關系所開授之課程中選讀，但不包括論文、外國語文、研究所開授課號

為U字頭學分或入博士班以前修讀之學分。 

（五） 資格考試筆試包括二科：（1）由本所制訂共同之專業領域中選考一科（2）知識論與方法

論。資格考由研究生學務小組主辦，公布參考書單，於每年5月及11月考試。除筆試外，考

生需繳交個人研究領域回顧報告。研究生學務小組將針對資格考筆試及領域報告分別評

定，結果為： (1)通過，(2)不通過。不通過之科目或領域報告得補考一次。 

（六） 博士生（直升博士班者取得博士生身分後）須於入學後3年內參加資格考試，並於3年半內

通過資格考試，否則須退學。 

（七） 通過資格考至少二個月後，博士生方可提出博士論文計畫書口試申請，並在舉辦公開口試

至少10天前繳交博士論文計劃書及經指導教授簽名之「論文計畫書口試申請書」至所辦公

室。論文計畫書口試委員會由指導委員會協商籌組，考試委員應至少五人（包括非指導委

員會成員至少二人，非指導委員會成員中至少一人為所外委員），聘請之考試委員必需至

少有5位符合國立臺灣大學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規定1到4項資格，考試委員若為非具

備博士學位之專長人士，由指導教授認定之。口試會後由指導委員會決定是否通過。博士

生在通過論文計畫書口試後，若大幅改變題目，應由指導教授判斷是否需重新舉辦口試及

重組論文指導委員會。 

（八） 博士生於申請博士學位論文考試前須至少有二篇學術論文在具水準之學術性期刊、國外學

術會議論文集、國外學術書籍上獲同意刊登，並經學務小組審查通過。其投稿之學術期刊，

若不在TSSCI,THCI core, SCI,SSCI,AHCI的期刊名單之內，請務必在投稿前，檢附該期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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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料送請研究生學務小組審核，審核通過後始得計入論文篇數。所謂國外學術會議、國

外學術書籍，為具有全文匿名學術審查過程，可提供審查資料者。欲投稿國際學術會議或

國外學術書籍，亦請檢附相關資料，務必事先送請研究生學務小組審核，審核通過後始得

計入論文篇數。二篇學術論文之作者如果超過一人時，需為聯合發表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但聯合發表作者總數不可超過五人。前述符合規定之論文，須載明博士生所屬單位為

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但可並列其他單位。因故未標明本所頭銜者，須檢附佐

證資料，向研究生學務小組申請認定。 

（九）博士生除外籍生外必須通過以下標準中之任何一項後，方能申請博士學位論文考試： 

1. 修習本校之「研究生線上英文一」至「研究生線上英文四」共四級並及格。 

2. 修習本校第二外語之語言課程兩年或修習高級英文或進階英文一學年並及格。 

3. 通過全民英語能力分級檢定中高級初試。 

4. 托福550 分（含）以上。 

5. 電腦托福213 分（含）以上或托福網路測驗（TOEFL-iBT）79 分（含）以上。 

6. 國際英語測試（IELTS）6 級（含）以上。 

7. 外語能力測驗（FLPT）之英語測驗筆試各分項成績70分（含）以上。 

8. 英國劍橋大學中等英文認證（FCE）B 級（含）以上。 

9. 多益英語測驗（TOEIC）750分（含）以上。 

10. 日本語能力測驗2級(含) 以上。 

11. 獲得列入教育部參考名冊之非漢語語系大學（含）以上之學位。 

12. 其他與前列各項相當之非漢語語言能力證明，須備妥證明文件，交由研究生學務組審

查認定之。 

13. 若學生認為可以以檢定或修課方式以外的方式於修業年限內進行實質的跨文化溝通

（如交換學生、參與國際工作坊進行發表，或其他跨文化學術交流活動而有具體展演

參與等），請備妥佐證說明文件，交由研究生學務小組認定之。 

（十） 博士生通過論文計畫書口試至少二個月後，始可提出博士學位論文考試申請。參加論文考

試者，必須於10天前繳交博論文初稿，經指導教授簽名「繳交博士論文初稿審核表」至所

辦公室，俾便統一寄交考試委員。 

（十一） 博士學位論文考試委員會由候選人之指導委員會協商籌組，考試委員應至少五人（包括非

指導委員會成員至少二人，非指導委員會成員中至少一人為所外委員）。考試委員會主席

應由非指導委員擔任，考試應採公開方式進行，其日期與方法由考試委員會自訂。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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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定為：(1)通過；(2)補救（部份重考或其他補救辦法）；(3)不通過。學位考試不通

過，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不

通過者，應令退學。 

（十二） 博士生畢業前繳交之博士學位論文應進行論文原創性比對，並將比對結果及「學術倫理暨

原創性比對聲明書」交予指導教授審核簽名後，始得通過。 

（十三） 其他未盡事宜，以部頒及校頒相關規定辦理。 

四、爭議處理與申訴 

（一）有關本規定之疑義與爭議，得提請研究生學務小組審議。 

（二）博士生對教師或研究生學務小組之決定有異議時，得向所務會議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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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論文指導教授暨指導委員會同意書 

博士生 姓名：                   學號：               。       

此 致 

所 長 

 

指導教授                    （簽章） 

       

指導委員

會名單 

姓  名 任職單位  職稱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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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 

 

系 所 

簽 核 

指導教授同意簽章 系 所 審 核 系所主管 

（倘有兩位以上指導教授均

請簽章） 

1.已修畢應修課程及最低畢業學分數（請附歷

年成績單一份）。 

2.已通過研究計畫書口試。 

 

審核人： 

 

  年  月  日 

 

學  號  申請人簽名  

論 文 題 目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考試日期       年     月     日      時      分 

考試委員名單 

姓  名 任職單位  職稱     電       話 

 

 

   

 

 

   

 

 

   

 

 

   

 

 

   

 

 

   


